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判决摘要  
 

储存集团有限公司 (申请人 ) 诉  消防处处长 (处长 ) 
及屋宇署署长 (屋宇署署长 ) 

高院宪法及行政诉讼 2019 年第 490 号； [2020] HKCFI 2114 
 

裁决    ：  驳回就延长提出司法复核许可申请的时限及司法复核许

可提出的申请  
聆讯日期   ：  2020 年 5 月 27、28 日及 2020 年 6 月 11 日  
判决日期   ：  2020 年 8 月 28 日  
 

背景  

1. 申请人是一家在九龙某工业大厦的处所 (占三层楼 )经营迷你仓业务的公

司。处长巡查申请人的处所，发现该处有火警危险，因此向申请人发出

多份消除火警危险通知书 (通知书 )。申请人遵从了部分通知书的要求，

但没有遵从其他通知书 (涉案通知书 )内针对排列布局不当及窗户不足等

的要求。  

2. 淘大工业村内一个迷你仓设施在 2016 年 6 月发生火警，造成人命伤亡，

其后处长进行全港巡查行动，目的是找出与迷你仓设施相关的消防安全

风险，以及改善这些处所的消防安全。处长巡查申请人的上址便是全港

巡查行动的一部分。  

3. 在这宗司法复核许可申请中，申请人提出多项质疑，包括处长发出通知

书的权力，以及其发出涉案通知书和推行“迷你仓内潜在的火警危险及

相应改善措施”一览表所列措施的决定。司法复核理由包括处长的作为

超越《消防条例》 (第 95 章 )所赋予的权力；处长未有咨询迷你仓业界，

违背程序上的合理期望；以及相关法例条文因未能符合“依法规定”的

要求而违宪，又或涉案通知书违反《基本法》第六及第一百零五条 (有关

保护私有财产权 )。申请人亦寻求延长提出司法复核许可申请的时限。  

4. 原讼法庭在 2020 年 5 月 27、28 日及 2020 年 6 月 11 日就申请人的申

请进行聆讯。  

5. 2020 年 8 月 28 日，原讼法庭驳回申请人就延长提出司法复核许可申

请的时限及司法复核许可提出的申请。  

 

争议点  

6. 待决的主要争议点如下：  



2 

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

律政司 

(i) 处长发出通知书是否超越《消防条例》所赋予的权力，因为处长只

获赋权处理不涉及建筑工程的火警危险，而根据《建筑物条例》(第
123 章 )及相关规例，规管建筑工程则是屋宇署署长的责任；

(ii) 处长根据《消防条例》第 2(f )及第 9 条 1发出通知书及涉案通知书

的权力，是否因在限制私有财产权方面未能符合“依法规定”的

要求而违宪；

(iii) 处长发出通知书前是否未有咨询迷你仓业界，以及是否因此而违

背申请人在程序上的合理期望；以及

(iv) 处长发出涉案通知书，是否因该等通知书并非达到消防安全的相

称措施而违宪及违反《基本法》第六及第一百零五条。

律政司就法院的裁定的摘要

(判决全文 (只有英文版 )载于  
https://legalref.judiciary.hk/lrs/common/search/search_result_detail_frame.jsp?DIS=130475
&QS=%2B&TP=JU) 

7. 关于争议点 (i)，原讼法庭不接纳申请人解释法例的方法，并裁定按《消

防条例》及相关规例的正确解释，处长有责任在火警发生时采取一切合

法措施保护人命及财产，并获明确赋权识别和消除那些牵涉消防装置及

设备以外的火警危险。此等权力并不局限于“非建筑工程”。处长和屋

宇署署长的角色互补，从不同方面保障消防安全。 (第 37 至 68 段 )

8. 关于争议点 (ii)，原讼法庭裁定：第一，就处长根据《消防条例》第 2 及

第 9(a)条发出通知书的权力提出全盘质疑必定失败，因为该等法例条文

并没有限制任何基本权利，特别是《基本法》第六及第一百零五条赋予

的权利；第二，涉案通知书内对窗户及排列布局的要求有足够的明确性

和可预知性，因为有关指引可供公众查阅，以及其他迷你仓营运者对理

解此等要求并没有困难。 (第 94 至 101 段 )

9. 关于争议点 (iii)，原讼法庭裁定，处长没有明文 (更遑论清晰及明确 )承诺

会维持现有标准，以及如果要引入任何更严格的标准时会咨询迷你仓业

界。无论如何，要合乎公平，不在于处长必须事先咨询现有一羣迷你仓

营运者 (包括申请人 )，因此本案没有程序上合理期望的争议。(第 120 及

131 段 )

1 《消防條例》第 2(f)條界定“火警危險”為包括實質上增加火警或其他災難發生的可能

性或會對人命或財產造成危險的事物或情況，或實質上會阻礙消防處履行其職責的事物或

情況。《消防條例》第 9 條訂明處長在消除和防止火警危險方面的權力，包括發出通知書

的權力。  

https://legalref.judiciary.hk/lrs/common/search/search_result_detail_frame.jsp?DIS=130475&QS=%2B&TP=JU&ILAN=sc
https://legalref.judiciary.hk/lrs/common/search/search_result_detail_frame.jsp?DIS=130475&QS=%2B&TP=JU&ILAN=s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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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. 关于争议点 (iv)，原讼法庭裁定，就本案而言，涉案通知书内对窗户及排

列布局的要求符合希慎兴业有限公司  诉  城市规划委员会  (2016) 19 
HKCFAR 372 一案订立的四个步骤相称验证准则。法庭考虑消防处的行

动经验 (法庭对此给予高度尊重 )后，认为涉案通知书内的消除措施合理

可行，未有对申请人根据《基本法》第六及第一百零五条享有的权利造

成任何不相称的干预。 (第 136 至 162 段 ) 

11. 原讼法庭裁定这宗司法复核申请并无理据，加上申请延误甚久而又没有

就延误给予满意解释，因此驳回申请人就延长提出司法复核许可申请的

时限及司法复核许可提出的申请。 (第 163 至 164 段 ) 

 

律政司  
民事法律科  
2020 年 10 月 12 日  


